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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3〕79号

申请人：杜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伟，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三退役军人依申复〔2023〕1号

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于 2023年 10月 18日向本机关申

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公开 2014年 1月至 2018

年 8月涉及申请人个人信息的《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统计

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统计表》），被申请人以《统计表》是过程稿而

不予提供，不符合事实和法律法规的规定。该答复书中汇总的数

据部分是错误的，不符合申请人的真实信息，被申请人没有按照

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以及市政府的解困文件足额发放申请人的

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金。《统计表》是原三门峡市人力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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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和社会保障局、现三门峡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按照省级文件向企

业军转干部发放困难补助金的唯一凭证，而不是被申请人所称的

过程稿。被申请人以过程稿为由拒绝提供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规定，违反了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以及

市政府相关文件规定，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格权益，请求撤销被申

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，责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提供

申请的信息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认

定事实清楚、适用依据正确、程序合法、内容适当。1.申请人于

2023年 9月 7日向我局提交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，我局于 9

月 12日收到，并于 9月 18日与其联系后通过邮政快递邮寄答复

材料，公开过程符合法律规定期限。2.我市企业军转干部困难补

助资金发放程序参照《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、河南省财政厅、

河南省人事厅关于规范省属困难企业申请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

助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豫劳社办〔2004〕30 号），具体流程

是：申请财政补助资金的企业先对军转干部的收入情况进行认定

并填写《统计表》，由主管部门再次认定后报市人社局核定，市

人社局负责企业军转干部转业时的身份、职级的审核，报市财政

局进行资金拨付，市人社局进行资金发放。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

息属于我局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过程稿，且《统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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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》中还涉及他人隐私，经征询其他人意见，其他人不同意进行

公开，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规定，决定

不予公开。3.我局从便民考虑，专门制定了 2013年 11月至 2018

年 8月杜某的《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统计表》汇总表提供

给申请人。二、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不能成立。申请人认为我

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中的数据是错误的，此数据是我

局认真核查三门峡 X公司填报的《统计表》、市人社局转账记录

及申请人提供的银行客户明细对账单汇总的，能够准确反映申请

人生活困难补助资金补差发放情况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答复符合法律规定，依法应予维持。

经查：申请人是三门峡 X公司企业军转干部，2004 年河南

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、河南省财政厅、河南省人事厅下发《关于

规范省属困难企业申请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资金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（豫劳社办〔2004〕30 号），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军转干部

进行生活困难补助。我市参照上述通知执行发放企业军转干部生

活困难补助资金，申请人符合规定，一直申领着企业军转干部生

活困难补助资金。2023年 9月 7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《政

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，申请公开 2014 年 1月至 2018年 8月涉及

申请人个人信息的《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统计表》。被申

请人于 9月 18 日作出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，告知申请人

申请的信息属于本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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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款、

第三十六条第（三）项规定，决定不予公开，但从便民考虑，汇

总了申请人 2013 年 11月至 2018 年 8月月收入、月补差、发放

金额、发放标准等信息汇总表，送达申请人。申请人对上述政府

信息公开答复不服，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

条第二款规定：“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

论记录、过程稿、磋商信函、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

法案卷信息，可以不予公开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

当公开的，从其规定。”第三十三条规定：“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应当当场予以答复。行政机关不

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

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

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个工作日。行政机

关征求第三方和其他机关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

限内。”

本案中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9月 7日提交《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表》，被申请人于 9月 18日作出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，

符合法定期限。被申请人以申请人申请的信息属于过程稿为由进

行信息公开答复，但被申请人未提供能够证明其认定申请人申请

的信息属于过程性信息的证据及相关依据。且案涉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答复汇总表中部分数据错误，部分年份中的月份发放标准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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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三门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三门峡市财政局关于调

整部分企业军转干部解困标准的通知》中的解困标准进行汇总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程序

合法，但内容不当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

八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三退役军人依申复〔2023〕1号《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责令被申请人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20个工

作日内对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重新答复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年 12月 14日


